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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01 
十五歲以上民
間人口 

性別 

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：係指 15 歲

以上本國人口扣除武裝勞動力（現
役軍人）、監管人口與失蹤人口，
包括勞動力與非勞動力。至於外籍
人士、外勞及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
籍之外籍配偶等，則非本國人口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 

02 勞動力人口 性別 

勞動力人口：係指 15 歲以上可以
工作之民間人口，包括就業者及失

業者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2-1 
勞動力人口- 

按年齡分 
性別 係指勞動力人口按年齡分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3 勞動力參與率 性別 

勞動力參與率：係指勞動力占 15

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，也就是在

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有參與勞動
的比率。 

勞參率之計算方法如下： 

勞參率（%）=勞動力/15 歲以上
民間人口*100%。 

% 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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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04 就業人數 性別 

就業人數：凡在調查資料標準週

（每個月含 15 日那一週）內，年
滿 15 歲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(1)從事有酬工作（不論時數多
寡），或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
無酬家屬工作；(2)有工作而未做
之有酬工作者；(3)已受僱用領有
報酬但因故未開始工作者，均視為
就業者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4-1 
就業人數- 

按職業分 
性別 係指就業人數按職業分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4-2 
就業人數- 

按教育程度分 
性別 係指就業人數按教育程度分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4-3 
就業人數- 

按年齡分 
性別 係指就業人數按年齡分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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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05 就業率 性別 

就業率:指就業者占勞動力之百分

比。 

就業率之計算方法如下： 

就業率：全年平均就業人數/全年
平均勞動力*100。 

% 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6 失業人數 性別 

失業人數: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
15 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：(1)無
工作；(2)隨時可以工作；(3)正在
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。

此外，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
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主計總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6-1 
失業人數- 

按教育程度分 
性別 係指失業人數按教育程度分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6-2 
失業人數- 

按年齡分 
性別 係指失業人數按年齡分。 

千
人、
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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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07 失業率 性別 

失業率:指失業者占勞動力之百分

比。 

失業率之計算方法如下： 

年失業率：全年平均失業人口／全
年平均勞動力 × 100。 

% 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8 非勞動力人口 性別 

非勞動力人口：係指 15 歲以上不
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，包括因求
學或準備升學、料理家務、高齡、
身心障礙、想工作而未找工作及其

他原因等，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
者。 

千
人、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
行政院

主計總

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09 勞資爭議人數 性別 

勞資爭議：指勞資權利事項與調整
事項之爭議。 

爭議人數: 指實際參與勞資爭議之
勞工人數。 
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勞動部 
勞資關係

科 
 

10 

新北市勞資爭
議調解委員人

數 

性別 
勞資爭議調解委員：指本市所聘任

之勞資爭議調解委員。 

人、
男/百

女 

年 6月 109 年 勞工局 
勞資關係

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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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11 

新北市勞資爭
議仲裁委員人
數 

性別 
勞資爭議仲裁委員：指本市所聘任
之勞資爭議仲裁委員。 
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月 109 年 勞工局 
勞資關係

科 
 

12 
本府就服處新

登記求職人數 
性別 

求職人數：指具有工作能力者，前

往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，或自行

在台灣就業通登錄求職之人數。 

新登記求職人數：指在當年內辦理

求職登記及登錄之人數。 

人、
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就業服

務 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13 

本府就服處有

效求職推介就

業人數 

性別 

求職推介就業人數：指求職人數

中，經介紹成功或自行就業之人

數。 

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：指當年新

登記人數外，尚包括有效期限內已

辦理登記，仍需予以介紹之求職人

數，經介紹成功或自行就業之人

數。 

人、
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就業服

務 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14 
職業訓練結訓

人數 
性別 

職業訓練結訓人數：指參加職前訓

練課程的參訓學員完成課程訓練時

數者。 

人、
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職業訓

練中心 

職業訓練 

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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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15 
職業訓練就業

人數 
性別 

職業訓練就業人數：指訓後 90 日

輔導就業人數，包含勞保勾稽、雇

主證明及個人切結。 

人、

男/百
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
職業訓

練中心 

職業訓練 

中心 
 

16 外籍勞工人數 性別 

外籍勞工人數：依勞動部核准來臺
工作之外籍勞工人數(包含產業及
社福外籍勞工人數)。 

產業外籍勞工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

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
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
及審查標準」規定之海洋漁撈工
作、製造工作、營造工作。 

社福外籍勞工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
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
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
及審查標準」規定之家庭幫傭工
作、機構看護工作、家庭看護工

作、外展看護工作。 

 
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勞動部 
外勞服務

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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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7 

產業及社福外
籍勞工行方不
明人數 

性別 

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行方不明人

數：指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有行方
不明紀錄之人數。 

產業外籍勞工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
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
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
及審查標準」規定之海洋漁撈工
作、製造工作、營造工作。 

社福外籍勞工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

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
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

及審查標準」規定之家庭幫傭工
作、機構看護工作、家庭看護工
作、外展看護工作。 

人、
男/百
女 

年 6 月 109 年 勞動部 
外勞服務

科 
 

18 

因新冠肺炎疫
情致勞資爭議

人數 

防疫 

勞資爭議：指勞資權利事項與調整
事項之爭議。 

爭議人數: 指實際參與勞資爭議之

勞工人數。 

人、
男/百

女 

年 9 月 109 年 勞工局 
勞資關係

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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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 

序號 指標項目 分類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週期 

資料
更新
時間 

最新
資料
時間 

資料來
源 

填報科室 備註 

19 
安心即時上工
人數 

防疫 

安心即時上工人數：指因應新冠肺
炎疫情對國內就業市場之影響，協
助勞工參與政府機關（構）提供符
合公共利益之計時工作人數。 

人、

男/百

女 

年 9 月 109 年 
就業服

務 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20 
企業友善家庭
措施申請 

防疫 

指當年度企業申請優於法令之防疫
相關友善家庭措施，本市受惠勞工
人次。 

人
次、
男/百
女 

年 9 月 109 年 勞工局 
就業安全

科 
 

21 迅速媒合就業 防疫 

媒合就業：指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
推介及利用本處就業服務資訊就業
成功。 

人、

男/百
女 

年 9 月 109 年 
就業服

務 處 

就業服務

處 
 

 

 

 

 


